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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中的国家资金，是国

家以各种方式投入企业生产经

营活动中的资金，是国家进行

生产、 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。

如何管好用好这笔资金，使其

发挥最大的效益，是企业财务

管理中要解决的一 个 重 要 问

题。但目前对国家资金的财务

管理基本上还是沿袭传统的高

度集中体制下的办法， 和当前

改革的需要很不适应。这种管

理办法的主要弊端是：国家投

入企业的资金数额不清；企业

对国家资金的占用和使用缺乏

明确的责任；企业自主调度运

用资金的权力受到 一 定 的 限

制。

所谓国家投入企业的资金

数额不清，是指在企业的会计

报表上，没有一个专门的帐户

来反映国家对企业 的 投 资 数

额。国家投资按其不同用途在

国家固定基金、国 拨 流 动 资

金、 专项基金等科目中分别反

映。由于1979年以后，国家对

企业的直接投资逐年减少，而

间接投资（拨改贷、税前还贷

等）方式越来越多，因此，从

企业的会计报表上，国家投入

资金数额计算起来 已 日 益 困

难。不仅如此，原有的国家固

定基金数额还在不断减少，因

为按现行的会计制度，企业在提取折旧时，要相应冲

减国家固定基金。这是将国 家投资的一部分转化为企

业的更新改造资金，在 企 业资金来源单一化的情况下

并不构成问题，但在目前企业资金来源已多样化的情

况下，提取折旧冲减国 家资金，对于保证国家资金的

完整和保证将来国家作为投资者应该取得 的 相 应 权

益，显然就不够合理 了。

所谓企业对国家资金的占用和使用缺乏明确的责

任，是指企业目前对 国 家 资 金无偿占用和使用的状

况。按现行制度，企业多占用国家资金无需付出更多

的代价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向银行贷款可以 在税前归

还；企业在经营中发 生的 固 定资产、 流动资产的盘

亏、 毁损、报废，可以冲减国家资金。这种对资金占

用无需承担必要的责任的制度，使企业在追求利润最

大化的同时也在追求资源占用的最大化。据统计，建

国30多年来，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各种因 素中，资金

增长占51% ，劳动力增长占30% ，而依靠技术 进步的

因素仅占19 %（见1988年 2 月13日《 经济参 考》 ）。

当前，企业中闲置设备增加，设备利用率不高，百元

固定资产实现的产值、利税下降， “资金占 用多少一

个样”的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所谓企业自主调度运用资金的权力受到一 定的限

制，是指在资金核算上划分渠道、 专款专用的制度，给

企业自主调度资金带来了困难。如在当前企 业流动资

金紧张的情况下，企业提取的折旧基金 和固定资产变

价收入，即使暂时不用于更新改造，也不 准用于流动资

金的周转。企业专项资金的存款利率为1.8% ，而流动

资金的贷款利率为7.92% ，也就 是说，企 业要按6.12%
的利率差将钱送给银行周转使用，这对企 业来讲是极

不公平的，对加快企业资金的周转也是十分不利的。

改变传统的国家资金管理办法，应该既要使企业

承担占用国家资金的责任，又要给企业更大的统筹运

用资金自主权。为此应该：

一、取消按不同用途分别核算国家资 金的作法，

设立 “国家资金”科目统一 进 行 国 家投入 资金的核

算。这一科目要包括国家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、任何

方式投入企业的资金。企业提取折旧，不再 冲 减国家

资金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、流动资产

的盘亏、毁损、报废要通过损益科目核算，也不得冲

减国家资金。今后，除非国家转移和收回 投 资，国家

资金的数额一般不得随意减少。

二、在国家对企业投资数额明确之后，企 业占用

国家资金应变无偿为有偿。有 偿占 用 可区 别不同行

业、部门、 企业的具体情况采用征收资金占用费 和资

金分红两种形式。为了减少这一工作的难度，近期可

以先对企业征收闲置资产占用费，以促使企业尽快处

理其闲置的资产，促进现有资产存量配置的 优化。

三、 在明确企业占用国家资金的责任之后，对企

业的资金不再实行专款专用，由企业自主统筹调度使

用，使企业资金在不断的周转运动中实现增效。但在资

金的占用形态上，仍然要按照不同资产在生产中的不

同作用，划分为固定资产、流动资产等，实行分别核算。

国家资金管理方法的改变，可以 使国家对国有资

产的管理逐步从实物形态转向价值形态，从直接管理

转向间接管理。同时，也有利于企业之间多种融资方

式的发展，并简化目前过于复杂的企业会计核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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